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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审判机构

我国古代只在中央设主管狱讼的官吏，如夏之大理，殷、周之司寇，秦、

汉之廷尉，没有专门的审判机构。至北齐始设大理寺专门官署，负责审核刑

狱案件，并为以后各封建朝代所沿用。清末改称大理院，也只限于朝廷一级，

地方则是行政长官总揽军事、行政、司法诸权，地方行政官府衙门就是司法

衙门。一直到清末戊戍变法后，清廷参照外国宪政制定了《法院编制法》，于

宣统元年（ 年）批准公布，地方各级审判厅才相继设立，司法审判机构

从行政机构中分离开来，建成独立体制。

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华民国建立初期实行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

“五权分立”政治制度，江苏全省建立了各级审判厅。不久，袁世凯复辟帝制，

废除共和制度，除保留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及江宁、上海两地方审判厅外，其

年（ 年）后，江余各县恢复行政兼理 苏陆司法。民国 续增设高等审判

厅分厅及地方分庭。民国 年南年后，增设了若干地方审判厅。民国 京

国民政府成立，将江苏各级审判厅改称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苏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在民主建政的同

时， 余年来，江逐步建立了人民的司法审判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苏审判机构建立的过程经过了一段曲折道路，终于不断健全、完善，建成真

正维护人民利益的人民法院。

第一节　　省级审判机构

年）改清顺治二年（ 南京为江南省，辖今江苏省、安徽省、上海市及

江西省婺源县境。同年设江宁巡抚衙门及江苏按察使司于苏州府。康熙六

年（ 年）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康熙二十五年江宁巡抚改称江苏

巡抚，由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总揽本省财政、教育、治安、司法审判、军事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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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没有专门的审判机构，只设承宣布政使司（藩司）、提刑按察使司（臬司）

为督抚属官，分治司法审判。乾隆年间江苏设承宣布政使二人，分驻江宁府

和苏州府。布政使司内设“理问所”，任命“理问（”官名）一人，掌斟核刑名，布

政使参与全省重大案件的审理，与提刑按察使通称“藩臬两司”。

咸丰三年（ 年）三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太平天国癸好三年，

京，定为国都。在中央，各王、侯、丞相、检点、指挥等官员亲自进行审判，并配

有专职人员。东王府、北王府、翼王府、天王府均设刑部，配有尚书、典牢、典

刑等典官若干人；燕王府、豫王府及各位侯、 相、检点、指挥各备有刑书一

人。太平天国中央机关先后由 相黄玉昆、补王莫仕暌负责刑部工作。

咸丰八年（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天王令建立天浦省，辖浦口、江浦、六合

地区，委派薛之元为守将。咸丰十年建立苏福省，辖长州、元和、吴县（三地今

属苏州）、常熟、临文（二地今合为常熟）、江阴、镇洋、太仓（上二地今合为太

仓）、松江、清浦、昆山、新阳（上二地今合为昆山）、吴江、震泽（今合为吴江）、

武进、阳湖（今合为常州）、丹阳、金坛、溧阳、宜兴、无锡、金匮（上二地今合为

无锡）等县。省级守将总揽军政、司法。直到同治三年（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

年）六月六日 月 日）天京被清军攻破，两省建制消亡，清朝政权恢

复。

光绪三十二年（ 年）清朝颁布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次年公布了

《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同年五月江苏省择地试办各级审判厅。宣统元年

年）清朝颁布了《法院编制法》，实行司法与行政分立体制，次年十一

月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在苏州桃花坞成立。宣统三年九月十五日（ 年

月 日）江苏宣布独立，江苏军政府成立，清巡抚程德全为都督，颁布《暂行

地方司法章程》。

民国元年（ 年 月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在江宁

（今南京）、清江浦（今淮阴）分别建立江苏省高等审判厅的派出机构第一、二

月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民国 年江苏省奉命将第一、二审判分厅。同年

月，恢复江苏省高等审判厅一分厅于审判分厅撤销。民国 年 淮阴。

民国 月江苏省高等审年 月 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同年

判厅及其分厅改称江苏省高等法院及其分院。高等法院设在苏州。第一分

院设在淮阴。民国 年增设高等法院分院四处，高二分院、高三分院设在上

海，高四分院设在铜山（今徐州市），高五分院设在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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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行政兼司法审级图示

清代江苏高等审判厅机构设置图示

注：民事、刑事审判庭数因实际情况变化，时有增减。

民 年国 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江苏主要城镇次第失陷，国民党江

苏高等法院由院长盛世弼率领辗转迁移于苏北农村，仍称江苏高等法院。

年民国 月在苏州成立日伪月，日伪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 江苏

省高等法院临时办 月事处，次年 日日伪江苏省高等法院在苏州成立，

同年在徐州设伪苏北高等法院，后改为苏淮特区高等法院、淮海高等法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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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徐州 县。市及铜山、萧县、睢宁、宿迁、淮安、涟水等

民国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创建淮北抗日根据地，建立淮北

苏皖边区行政公署，辖淮安、泗阳、睢宁、邳南、铜山等县，建立淮北高等法

院。

年民国 月，八路军解放淮阴、涟水、沭阳、灌云、东海、宿迁等县，成

立淮海行政公署。同时建立了淮海高等法院。 月八路军解放盐城、阜宁、

淮安县，建立盐阜区行政公署，辖盐城、阜宁、盐东、建阳、阜东、滨海、淮安、

涟水等县，建立盐阜高等法院。同年，国民党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命所属江

苏高等法院在溧阳、宜兴一带游击区组建了江南办事处。

民国 年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民国 年汪伪在南京成立首都

高等法院。

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内部机构

国民政府江苏省所属省级审判机构设置概况

民国 年秋，随着江苏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在苏中行政公

署司 个县级（含相当法处基础上成立苏中高等法院，辖四个行政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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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司法科。

民国 月，盐阜高等法院改为苏北高等法院，淮年 海高等法院改为

日日本投降，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苏北高等法院淮海分院。 月 四个抗

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同年 月苏皖边区高等法院成立，辖 个行政区，

个县市和 个行署。除第四第八两行政区全部、第三第七两行政区部分共

个县市为原安徽省地区外，均为原江苏省地区。

同年 月撤退在苏北和皖南地区的原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余部，返回

苏州接收了汪伪高等法院，仍沿汪伪之制，在南京设首都高等法院辖首都地

方法院，与江苏高等法院分治。镇江高五分院改为第一分院，淮阴第一分院

改为高二分院，徐州第四分院改为第三分院。民国 年又在南通增设江苏

高等 年把这四个分院依其所在地改为镇江分院、淮法院第四分院。民国

阴分院、徐州分院、南通分院。

民国 年 月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全部解

放。 月 日苏北人民行政公署成立的同时，苏北人民法院建立，辖扬州、

个泰州、南通、盐城、淮阴 县（市个行政区 ）。同月，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在

无锡市成立，设军事管制委员会军 个行事法庭，辖镇江、常州、苏州、松江

政区 月 月南京市个县（市） 人民法院。 日南京解放。 成立，辖 个

区人民法院或司法科。

日中华人月 民共和年 国建立。 月苏南年 行署司法

处撤销，苏南人民法院建立后，江苏境内建有苏北人民法院、苏南人民法

个相当省级的审判机构院和南京市人民法院 。苏北人民法院设立了南通、

盐城、淮阴 个分院；苏南人民法 个分院设立了镇江、常州、苏州、松江

院。

月年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撤销苏北、苏南行署建制，改南

京市为省直辖市，徐州地区及徐州市由山东省划归江苏省管辖。苏北、苏南

人民法院随之撤销，成立江苏省人民法院，设南通、泰州（后改为扬州）、淮

阴、盐城、镇江、松江、苏州、徐州 个地区分院。省人民法院建院初期设秘书

处，第一审判庭（分管政治、经济案件），第二审判庭（分管社会、婚姻案件）；

月设审判委员会秘书处分人事、秘书、行政、宣教四科和执行班。 ，撤销秘

书处设司法行政处，下分一、二、三科，分别负责全省的法院建设、宣传、调

解、组织人事工作，另设人民接待室和秘书室。

年 月秘书室改为办公室，增设经济建设保护庭（第三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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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公布。江苏省

人民法院改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法院 个分院及南京、无锡、苏州、徐

州四市改为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南通仍为省辖市人民法院。

年 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工作划归江苏省司法厅，只

设办公室，负责人事、秘书、综合研究、总务。刑事审判第一庭审理反革命案

件；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一般刑事案件；民事审判庭审判各类民事案件；另

设立人民接待室。

月实行公、检、法合署办公年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仅留 名

干部组成审判处，办公室、刑事庭和民事庭均改为组。

年 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恢复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办公

室，重建司法行政处。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瘫痪。 年

月成立江苏月实行军事管制。 省公、检、法临时工作委员会，下设 个办

公室，其中办案办公室负责审判工作，仅处理刑事案件。 月建立江苏省军

管会审判组。直到 月才恢复江苏省高级人民年 法院建制。

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增设刑年 事审判第二庭，专办刑事申诉

及 月增设司法行政处劳 ，改 月设犯 信减 访接待处。刑案件。 年

年 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划归江苏省司法厅，法律

顾问处 月建立经济审判庭及公证处等相继划出 ； 月政治处改为人事。

处。

年 月原由省司法厅主管的审批人民法庭的设置、变更、撤销，报

批人民法院的设置、办公机构、人员编制、助审员的任免以及物资装备、司法

业务经费的管理等，移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管理。

年 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增设司法行政处，下设装备科、教育

科和法医技术室。

年 月全国法院干部业余大学江苏分校成立。

年 月和 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增设行政审判庭和告

诉申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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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省督抚衙门以下设道台衙门，行政长官称守道、巡道，通称道员或

道台，对本辖区的刑、民案件有审判权。清晚期在江苏分六个道如下表：

苏中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规定的组织系统

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机构表

第二节　　地市级审判机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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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道台衙门外，同时设有知府衙门。清晚期在江苏设有江宁府、淮安府、

扬州府、徐州府、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和相当于府的通州直隶州、

海州直隶州、太仓直隶州、海门直隶厅。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为知府，直隶州称

知州，直隶厅称同知。他们对本辖区的刑、民案件有审判权。

清嘉庆二十五年（ 年）江苏各府、州、厅管辖地区情况如下：

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太平天国在江苏设郡，咸丰三年（ 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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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政权，郡设总制一人，对司法重大案件有决定权。

光绪三十三年（ 年）江苏省择地试办各级审判厅，设苏州府、江宁

府、镇江府商埠、上海商埠地方审判厅，后在镇江西门外设丹徒地方审判厅、

吴县地方审判厅和江宁地方审判厅。宣统三年（ 年）江苏军政府成立，

都督程德全颁布《暂行地方司法章程》 月武进地方审判厅在阳湖县成立，

月上海、常熟、昆山、金山、宜兴、江阴地方审判厅成立。

民国元年（ 年 月 日江苏高等审判厅直接管辖的地方审判厅除

原已设立的吴县、上海、常熟、金山、昆山、武进、宜兴、江阴等 处外；又设吴

江、松江、奉贤、南汇、青浦、川沙、无锡、靖江、太仓、嘉定、崇明等 处；属于

第一高等审判分厅管辖的，除原已设立的江宁、丹徒二处外，又增设江浦、六

合、句容、溧水、高淳、丹阳、金坛、溧阳、江都、仪征、高邮、兴化、宝应、泰县、

东台、南通、如皋、泰兴、海门等 处；属于第二高等审判分厅管辖的有淮

安、阜宁、盐城、淮阴、泗阳、涟水、铜山、萧县、邳县、睢宁、沭阳等 处。扬

中、砀山、沛县、宿迁、东海、赣榆、灌云等 处设审检所。上海、嘉定、崇明、松

江、太仓、无锡、吴县、丹徒、江浦、江都、兴化、淮安、铜山、南通各地方审判厅

均附设初级审判厅或地方审判厅分厅。其时实行“四级三审”制度。省内审

判机构分为三级：第一级为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分厅和审检所；第二级

为地方审判厅；第三级为高等审判厅及其分厅。中央之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

构，为第四级，审判厅的内部组织机构延袭前清旧制。

民国 年江苏境内地方审判厅及其分厅大部被撤，丹阳、如皋、青浦、崇

明、宜兴、常熟、昆山、江阴、金山、海门、嘉定、金坛、兴化、泰兴、盐城、仪征、

溧阳、东台、宝应、奉贤、六合、溧水、泰县、萧县、泗阳、高淳、句容、南汇、靖

江、高邮、睢宁、川沙、丰县、邳县、阜宁、涟水、沭阳、吴江、江浦、宝山、无锡、

淮阴等 处地方审判厅与同级检察厅合并裁缩改组为审检所。同年底，仅

存地方审判厅 所，分设于江宁、上海、吴县、丹徒、武进、太仓、淮安、松江、

铜山、江都、南通，至民国 年 月又再次撤减，仅留江宁、上海两地方审判

厅。

民国 年 月设淮阴地方分厅，辖淮阴、泗阳、涟水、铜山、萧县、沛县、

丰县、砀山、宿迁、睢宁、东海、灌云、赣榆、沭阳、高邮、兴化、宝应、东台、淮

安、阜宁、盐城、邳县等 县，上诉案件划归该地方分庭管理。

民国 年 月成立吴县地方审判厅，管辖吴县、昆山、常熟、吴江、武

进、无锡、江阴、宜兴、靖江、溧阳等县初级管辖的上诉案件。民国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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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徒地方审判厅成立，将丹徒县知事兼理之第一审案件及原归江宁地方审

判厅管辖的丹徒、丹阳、金坛、扬中、江都、泰县、泰兴、如皋、仪征九县暨原归

高等审判厅第一分厅管辖之高邮县初级管辖的上诉案件移归该厅管辖。

民国 年 月南京国民政府命各地方审判厅改称地方法院，设江宁、

上海、吴县、丹徒 个地方法院。

民国 年 月江宁地方法院改为首都地方法院。

民国 年又增设无锡、铜山、南通、松江、江都、武进、常熟、泰县、如皋、

东台、淮阴、兴化 处地方法院。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开始，这些地方法院名

存实亡。

民国 年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曾在徐州市及铜山、砀山、萧县、睢

宁、宿迁、淮安、涟水等 县设地方法院分庭。民国 年汪伪设有首都地方

法院及江宁、上海、吴县、无锡、镇江、江都、铜山、武进、南通、常熟、松江地方

法院。

民国 年中共领导的苏中抗日根据地在苏中高等法院下设 个行政

区法院。实行三级二审制。行政区法院管辖范围如下：

淮海、淮北、盐阜等高等法院，均实行二审终审制，未设地区级法院。

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接收汪伪高等法民国 院后

恢复兴化、如皋、东台、淮阴等地的地方法院。次年又在吴江、太仓、丹阳、昆

山 年又在奉贤、江阴、金坛、六合、、崇明、嘉定、东海设地方法院。民国 淮

安、靖江、高邮等县设地方法院。

年江苏省国民政府所属审判机构及管辖区域示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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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民 月国 年 日由中共领导的苏皖边区政府高等法院成立，设

个行政区法院。

第一行政区法院管辖：如皋、靖江、泰县、台北、紫石（今海安）、东台等县

和东南行署。

第二行政区法院管辖：宝应、高邮、兴化、溱潼（后并入泰县）、江都、樊川

（后并入江都、高邮二县）等县及沙沟市（后并入宝应）。

第三行政区法院管辖：天长、盱眙、嘉山、六合、甘泉、来安、仪征、高宝

（即今金湖）等县。

第四行政区法院管辖：定凤怀（定远、凤阳、怀远三县边区组成）、定涂全

（定远、当涂、全椒三县边区组成）、定合（定远、合肥两县部分地区）、定远等

县。

第五行政区法院管辖：淮安、盐东、盐城、建阳、射阳、阜东、滨海、阜宁、

涟东、淮宝等县和清江市。

第六行政区法院管辖：宿迁、宿北、涟水、潼阳、淮阴、泗沭、沭阳、东海、

灌云等县。

第七行政区法院管辖：泗南、泗县、泗阳、泗宿（、泗阳、宿迁两县部分边

区 ） 邳县、睢宁部分地区）、睢铜（铜山邳睢 、睢宁部分地区）、泗宿铜（泗

阳、宿县、铜山三部分地区）、灵璧、宿县、盱凤嘉（盱眙、凤阳、嘉山三县地

区）、五河等县。

第八行政区法院管辖：萧县、雪枫、宿回、雪涡、宿蒙、管邑、雪商毫等县。

第九行政区法院管辖 年 月从第一行政区划出部分县建立）南

通、如东、海门、启东、崇明等县。

其时，实行三级二审制。

月建立苏北人民法院，下设扬州、泰州、南通、民国 年 盐城、淮阴五

个行政区人民法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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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行政区法院管辖宝应、高邮、兴化、仪征、六合、江都等县和扬州市。

泰州行政区法院管辖秦县、泰兴、靖江、如皋、海安、东台、台北等县和泰

州 市 。

南通行政区法院管辖南通、如东、海门、启东、崇明等县和南通市。

盐城行政区法院管辖盐城、盐东、涟水、阜宁、建阳、淮安、射阳、滨海等

县。

淮阴行政区法院直辖淮阴、新安（含新沂县）、淮宝、涟水、灌云、沭阳、泗

阳、宿迁、邳睢、睢宁等县。

人民法院实行三级三审制，县（市）人民法院为第一审，行政区法院为第

二审，苏北人民法院为第三审。

同年 月苏南区人民法院设立了镇江、常州、苏州、松江行政区人民法

院。镇江行政区所辖丹徒、丹阳 县、江宁、扬中、句容、溧阳、高淳、镇江市等

县（市），常州行政区所辖武进、江阴、溧阳、金坛、宜兴县和常州市 （市），苏

州行政区所辖吴县、昆山、太仓、吴江、常熟县和苏州市 县（市），松江行政

区所辖松江、奉贤 县，均成立、宝山、金山、上海、南汇、川沙、嘉定、青浦等

司法科。实行二审终审制。行政区法院和直属市为第一审，不久行政区人民

法院改为二审终审。

年苏北、苏南各行政区法院相继撤销改为苏北人民法院分院、苏

南人民法院分院。

年 月 日建立江苏省人民法院，次年淮阴、盐城、镇江、松江、苏

州、徐州、南通、扬州 个地区及南京、无锡、苏州、徐州 市改为地区中级人

民法院。

年松江地区中级法院及其所辖县法院划归上海市建制。同时苏州

市、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改为苏州市、徐州市人民法院，分别由苏州、

徐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镇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易名常州地区中级人

民法院。

至 年全省 个。共设地区和市中级法院

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江苏省各级人民法院全部被军管。直到

年底，扬州、镇江、苏州、南通、盐城、淮阴、徐州 个地区和无锡、常州、

个中级人民法院先后恢复。同时新建南京、连云港 个市共 了徐州、苏

个市中级人民法院。州、南通 至此，江苏省共有地区和市中级人民法院

个 年。 月江苏省实行地、市合并，徐州、南通、苏州之地区中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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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江苏省各级人民法院组织系统

市人民法院
淮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县人民法院

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 人民法院

市人民法院
扬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县人民法 个院

县人民法院 个
徐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县 个人民法院
南通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南通市人民法院

县人 个民法院
苏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人民法院

县人 个民法院
镇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法院 个

南京市中级人民 区人民法院 个法院

无锡市区人民法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

常州市人民法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

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连云港市人民法院

院撤销，其审判职能分别移交该三个市中级人民法院行使。盐城、扬州、淮

阴、镇江 地区改为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中级人。无锡、常州、南京、连云港

民法院不变。

个

个

个

个

徐州市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六合地区 县 个人民法院

第三节　　县级审判机构

清代行政审判权的基层机构是县衙门，县的最高行政长官是知县，总管

本县一切政务，掌握有初级审判权。本省设立县级专门审判机构始于宣统二

院——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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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年）设长洲县、元和县、吴县、上元县、江宁县、丹徒县商埠、上海县

个初级审商埠等 判厅。

民国元年（ 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行“四级三审”制度，故初级

审判厅大多为地方审判厅的附设机构。同年袁世凯篡权后，各县司法事务全

部复归县知事兼理，直到民国 年只在县政府设司法处行使初级审判权。

国民政府江苏省所属县级审判机构设置概况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由中共领导的江苏省各根据地，大多数县

人民政府设司法科。民国 年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所属各县政府设承审

室，后改为司法科。次年建立的淮南行政公署所辖各县司法审判工作则由县

民政科或秘书室兼管。盐阜区所属盐城、阜宁、盐东、建阳、阜东、滨海、淮安、

涟东等 个县，淮海区所属淮阴、涟水、泗沭、东海、潼阳、灌云、沭阳、宿迁、

灌东等 个县（含行政办事处）均设司法科。苏中区所属江都、邗东、高邮、宝

应、宝应湖东、淮宝应、泰东、东台、兴化、台北、兴东、如西、泰县、泰兴、靖江、

紫石、海门、黄桥、启东、海启、通海、南通、如皋等 个县或行署均设司法

科。在司法科设承审员、 人。书记员。大县 人，小县

年江苏全境解放后，至 年底，各地人民法院才逐步将县司法

科改为人民法院。计有：苏北人民法院有市法院 个，县法院 个；苏南人

民法院有市法院 个 个，县（市）司法科，县法院 个；南京市有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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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个。区司法科 年江苏省人民法院成立后，全省地区辖市法院

个，县法院 个。

年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公布后，全省有县

（市）、区基层法院 个。各县和市区人民法院为便利人民诉讼设立了人民

法庭 个。

年全省市、县 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基层法院由、区基层法院

军管会代替。

年后基层法院陆续恢复，到 年底已恢复县（市）基层法院

个，区人民法 个，共院 个。

年江苏省实行地、市合并和市管县的体制。全省县法院为 个、

区法院 个、县级市法院 个，共 个，各基层法院派出的人民法庭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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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审判人员

我国古代就有专门审理狱讼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司法官吏。在夏商朝有

士、理、司寇、正、史，西周有司寇、大理、士师、士。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执

掌狱讼的官吏名称不一，如秦称廷尉，楚称廷理，齐称大理。秦汉有廷尉，负

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上的重大案件，以及审核平决各郡的疑难案

件，廷尉之下设正、监、左监、右监协助廷尉审理案件；地方上的郡守、县令或

县长同时掌 主管司法、文书、仓库等。唐朝中央大管司法审判，县令下设县

、理寺设卿、少卿、正、 主簿、司直、评事；地方上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

御史各设推官一人协助掌理刑狱，其后各州均设推官或法曾参军或司法参

军；县设司法佐、史等协助州县行政长官主管司法审判。宋朝省级设提点刑

狱，府设司寇参军。辽有“决狱官”。元有“断事官（”扎鲁花赤）。明朝省有提

刑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皇帝拥

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中央设三法司卿和六部尚书，按当时十七省制设清吏

司，省设按察使。省、府、州、县及巡道均由行政长官办理诉讼案件，直到光绪

三十二年（ 年）清代末期实行改革，建立司法与行政分立制度。

封建制度的历代统治者对于司法审判官吏的任免、考核、俸禄、训练、玺

印都有种种法律规定。特别是秦朝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有关任免官吏的法律

制度。据云梦秦简记载有名为“置吏律”“、除（任命）吏律”的法规。规定官吏

必须经过委任，授予玺（公章）印（官吏专用），如“ 印”“、令印”，作为任职凭

证，不得以官职私相授与，谋取私利，否则“以律论之”，官吏一经正式任命，

就必须听从调迁，不听命以“犯令编”。对担任协助行政长官主管司法审判等

的佐吏只许任用壮年人，不得任用被撤职并永不叙用的“废官”和犯过罪的

人为吏，且必须是经过“学室 练，熟悉律令的人方可任用为吏。对在职的

官吏要进行考核，成绩优异者“按劳（绩）”升迁，还建立了“上计”的考核制

度，即地方官吏每年终要逐级向朝廷作施政、治狱、财粮收支情况的书面（计

簿）报告。还对司法审判官吏专门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和要求以及奖惩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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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官吏“审悉无私”“，审当赏罚”，依法办事。规定了“五善”和“五失”的赏

罚条件，对于做到“清廉毋谤”“，举事审当”等“五善”的大赏；对于“受令不偻

（不及时、不坚决）”的“，居官善取”和“安家室忘官府”的人要受罚。对于不能

及时发现犯罪的叫“不胜任”；知情而不敢论处的叫“不廉”；处刑不当失轻失

重的叫“失刑”；罪当重处故意轻判或者罪轻故意重判的叫“不直”；应论罪故

意不偏，或故意减轻情节，故意使犯人逃跑的叫“纵囚”。对“狱吏不直者”要

罚筑长城或谪迁边疆。对那些“明法律令”的称“良吏”“，不明法律令”的叫

“恶吏”，作为区分好坏官吏的标准。对官吏的俸禄是以粮谷数额作为官秩的

等级，如有“千石之令”“，八百（石）之令”“，七百（石）之令”“，六百（石）之令”

等。对官吏在职务上的违法，多以减除俸禄作为处罚，叫作“资罪”。这些规

定多为秦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沿袭采用。

第一节　　职称、职权

清制江苏省设置各级行政兼理司法官员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

使、道员、知府、知县等。

总督、巡抚对本省刑、民案件的审理，同为省级最高审级，主要是审核按

察使衙门上报的案件，同时有权审判地方官吏犯罪案件。对徒刑以下案件有

审结权；流刑以上案件必须呈报中央刑部审理。

按察使，别称为臬台、臬司，主管全省刑、民审判工作，审判府、州、县上

诉案件，监督下级审判工作，审查督抚委查案件，刑名之审拟，死罪审判之检

察等，还掌管“振扬风纪，澄清吏治”的监察工作，及“三年大比充监试官，大

计充考察官”，管理全省驿传，参与全省其他大政商议等。

布政使，别称为藩台、藩司。受督抚安排参与省内大案的审理。

府设知府，直隶州设知州，直隶厅设同知，掌管本辖区刑民案件的审判

权，设推官一人辅助之，审核所属县、州、厅上控案件，并将审核结果上报按

察使司。直隶州上报道台衙门。道台衙门审核后上报按察使司审核。

县设知县，相当县的州设知州，掌一县、州政令，对辖区刑、民案件有初

审权；对户、婚、田、土民事案件及笞杖刑事案件有审结权；徒刑以上案件必

须报上级机关审理，但可附上拟判意见。

光绪三十二年（ 年）官制改革，实行司法与行政分立制度。宣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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